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管制
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目的、功能、方式
都市計畫法第 32 至 38 條、都市計畫法台

灣省施行細則第 14 至 35 條

學 說
見 解

一、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目的

( 一 ) 實現計畫目標。

( 二 ) 確定私人土地使用發展權限及權益，調和私人間土地使用之權益。

( 三 ) 避免土地之不用、誤用或濫用，減輕土地使用   活動之衝突性，調和公、私部間

的利害關係，發揮土地之合理經濟利用。

( 四 ) 可穩定地價。

( 五 ) 避免或減輕公害，創造良好居住及工作環境，並可藉以創造優良景觀。

( 六 ) 提供合理的公共設施，確保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。

二、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內容

使用分區管制對於各不同的使用分區規定其使用性質，及規定允許或禁止某類建

築物或土地使用，使在同一區內之土地使用，能保持該使用區之特性及作用。都市土

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可分為「使用分區管制」及「量體管制」兩大部分。使用分區管

制之規定，依據使用分區內建築物使用，依其性質、用途、規模，規定其允許及不允

許之使用之組別。量體管制之規定，須同時確保公共設施充足，並避免土地過度利用，

針對建築及使用性質管制，例如 : 建蔽率、容積率、最小基地面積規定、高度限制、

建築退縮等。

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至 38 條規定有數個分區，分別為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

區、農業區、保護區、行政文教區、特定專用區或其他使用區，而各縣市的分區與量

體的管制則主要依據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」，除了台北市、高雄市分別依據

「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」、「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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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前都市地區使用分區管制之方式

以正面列舉 ( 列舉可供使用之項目 )、負面列舉 ( 不得使用之項目 )、條件許可 ( 滿
足規定之條件時可供使用，如面臨 12 公尺以上道路者，得設置計程車客運業 ) 及績

效標準管制 ( 可供滿足規定之績效等項目使用，如使用電力及氣體燃料超過 3 馬匹，

電熱超過 30 千瓦，廠房 100 平方公尺以上，不得設置於住宅區內 ) 的方式來做為分

區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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